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LCS7-QQ-006
                   成本代码：020102
红线内临时用水工程施工合同
工程名称：    栾川县湾滩村中浩德临时给水工程    

工程地点：            栾川县湾滩村              

发 包 人：     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     
承包单位：        栾川县自来水有限公司          
建设单位（简称甲方）： 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   
施工单位（简称乙方）：      栾川县自来水有限公司      
经甲、乙双方共同友好协商达成一致，甲方将栾川县湾滩村中浩德临时给水工程确定由乙方承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》及有关规定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经济责任，经双方协商，在明确分工、加强协作的前提下，为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工程施工任务，同意签订如下条款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工程名称、内容、范围及承包、结算形式

1、工程名称：      栾川县湾滩村中浩德临时给水工程      

2、工程地点：      栾川县湾滩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工程范围：  施工图范围以内
4、承包形式：总承包。

二、工期

1、施工工期：  20  个日历天，根据甲方要求达到的施工进度和通水时间。
2、到下列情况经甲方代表确认后工期顺延：
（1）不可抗力；

（2）重大设计变更或地质勘察资料不全面、不准确等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变化；

（3）非乙方原因的一周内停水停电达8小时以上；
三、质量标准：按照国家及 洛阳 市现行施工技术规范进行验收。
四、合同价款：￥  73657.72 （人民币）

大写：柒万叁仟陆佰伍拾柒元柒角贰分圆
五、甲方责任

1、提供施工场地的设计施工图纸、临时材料堆放场地及施工用的临时水、电接驳点，具体施工用的水电管线及其水电费由乙方负责。

2、若因甲方沟通协调不到位导致工程停工或工期延迟，期间所产生的的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3、按洛阳市对合法施工、安全文明施工、环境保护、消防等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。如因甲方手续不全造成工程被停工、罚款等后果，甲方承担责任。

4、对工程质量、进度、安全文明施工进行监督、检查。

5、按合同及时支付工程款。

6、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工作。

六、乙方责任

1、合同签订后三天内提交施工组织设计。

2、按施工有关图纸、技术安全交底情况及有关规范的要求，组织人

员机械保质、保量、保工期、保安全地完成施工。

3、按甲方的要求编制好施工进度计划。

4、做好施工记录、隐蔽工程记录，及时提供施工记录表、竣工图。

5、作好质量自检工作，保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施工。

6、服从甲方、工程监理单位和总包单位关于现场施工的管理。

七、工程款支付

7.1工程价款支付方式：工程开工前甲方提前预付乙方80%工程款，待工程竣工验收后，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剩余20%工程款。

7.2 工程竣工由甲乙双方对工程进行初验合格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提交合格的竣工资料。

7.3 工程施工过程中，由甲方负责协调工作，保证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通道场地通畅。

7.4 合同提前终止的，合同价款结算程序由双方另行协商。

八、工程质量标准


按国家现行有关施工验收规范，约定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。

九、合同的生效与终止

1、本合同经双方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即生效，至工程竣工验收并结清工程余款后，自行终止。

2、本合同一式 捌 份，甲方执 伍 份，乙方执 叁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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